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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 5 章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規則》

引言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根據《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條例》（《強積金條例》）第 47 條訂立了《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規則》（《規則》）（載於附件），就計算歸屬計劃成員的累

算權益總額作出規定，並訂明申請合併或分拆註冊計劃時須附有

的資料和文件。《規則》須經立法會批准。

背景及論據

一般背景一般背景一般背景一般背景

2 . 《強積金條例》第 47 條賦權積金局就與註冊計劃有關的事
宜 作 出 規 定 及 訂 明 方 法 以 利 便 遵 守 強 積 金 法 例 的 要 求 ， 訂 立 與

《強積金條例》或與強積金規例無抵觸的規則。根據該條訂立的

規則須經立法會批准。

積金局訂立的規則積金局訂立的規則積金局訂立的規則積金局訂立的規則

3 . 為配合第 12 ( 3 )、 3 4 B 及 34C 條，積金局應根據第 4 7 條訂
立規則，為計算不時歸屬計劃成員的累算權益的總額作出規定，

以及訂明申請合併／分拆註冊計劃時須附有的文件及資料。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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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累算權益總額的計算方式

4 . 《強積金條例》第 12 ( 1 )及 (2 )條的其中一項規定，是就某
名 計 劃 成 員 而 作 出 的 供 款 和 將 累 算 權 益 投 資 而 產 生 的 收 入 或 利

潤，須作為累算權益而歸屬該名成員。

5 . 《強積金條例》第 12 ( 3 )條進一步規定，不時歸屬計劃成員
的累算權益的總額，須按照第 47 條訂立的《規則》的規定計算。
因此，積金局必須訂立規則，為施行第 1 2 ( 3 )條作出規定。

6 . 除第 12 ( 1 )及 ( 2 )條載述累算權益的歸屬原則外，《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一般規例》）第 7 8 條進一步指明
在計算每名計劃成員的獨立帳戶內的累算權益時，須包括在內的

項目。

7 . 為免有抵觸，建議的規則，必須符合第 7 8 條所指明的項
目。

B . 合併／分拆註冊計劃的申請

8 . 根據《強積金條例》第 34 B 及 34C 條的規定，將註冊計劃
合併／分拆的申請可在該等條文所列的某些情況下提出。

9 . 條文亦指明有關申請必須：

( a ) 符合積金局所批准的格式；

( b ) 載有及附有按照第 47 條訂立的《規則》所訂明的資
料及文件；以及

( c )  附有經如此訂明的款額的申請費用。

因此，為施行第 3 4 B 及 34C 條的規定，積金局必須訂立規則。

1 0 . 根據《強積金條例》的規定，積金局在接獲根據第 3 4 B 及

34C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後 ， 必 須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考 慮 該 項 申

請。此外，積金局必須信納有關計劃符合下列條件，才可同意該

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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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有關計劃成員的利益獲得足夠保障，而他們的累算權

益會轉移至新計劃；

b )  新計劃受香港法例管限，以及

c )  新計劃符合《強積金條例》所規定註冊計劃須達到的

要求及標準。

1 1 . 為方便積金局能夠就上述條件考慮有關申請，申請人有需

要提供建議的規則所訂明的資料及文件，並應在據第 3 4 B 及 3 4 C
條提出的申請書內載有並附有該等資料及文件。

《規則》

1 2 .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為施行強積金條例第 1 2( 3 )條而規定如何計算不時歸
屬註冊計劃成員的累算權益。該條符合《一般規例》第 7 8 條有關
計算累算權益的條文。受託人沒有確保計劃成員的累算權益按照

第 3 條的的規定計算，即屬犯罪 [第 3 ( 4)條 ]。

1 3 . 第第第第 4 及及及及 5 條條條條分別列出根據《強積金條例》第 3 4 B 及 3 4C 條
申請將註冊計劃合併及分拆而須向積金局呈交的資料及文件。

立法程序時間表

1 4 . 《強積金條例》第 47 條規定，積金局根據該條訂立的規則
須經立法會批准。我們已通知立法會在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動議通過《規則》。

1 5 . 本摘要為議員提供額外的背景資料，以作參考。

宣傳

1 6 . 積金局會透過其網頁宣傳建議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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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1 7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528  9 016 與財
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退休計劃及保險）杜佩玲女士聯絡。

財經事務局

二零零零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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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規則》 

 

（由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根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 

（第 485章）第 47條並經立法會批准而訂立） 

 

1. 生效日期 

 

本規則自 2000 年 12月 1日起實施。 

 

2. 釋義 

 

(1) 在本規則中，“《一般規例》＂(General Regulation)指《強制性公積金計

劃（一般）規例》（第 485章，附屬法例）。 

 

(2) 如本規則所用的詞語屬《一般規例》第 2條界定的詞語，則該詞在本規則

中的涵義與在該條中的涵義相同。 

 

3. 為施行本條例第 12(3)條計算累算權益 

 

(1) 為施行本條例第 12(3)條，不時歸屬註冊計劃成員的累算權益的總額是下

述兩者的差額 ─ 

 

(a) 第(2)款列出的所有項目的總額；及 

 

(b) 第(3)款列出的所有項目的總額。 

 

(2) 第(1)(a)款提述的項目是 ─ 

 

(a) （如計劃成員是有關僱員）該成員的僱主就該成員向計劃支付的所

有供款； 

 

(b) 該成員向計劃支付的所有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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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照《一般規例》第 XII部轉移至該成員在計劃中的帳戶的任何款

額； 

 

(d) 可歸因於該成員的累算權益的任何投資收入； 

 

(e) 計劃的各項投資的價值中可歸因於該成員的累算權益的款額的增

值額；及 

 

(f) 根據本條例須支付予該成員在計劃中的帳戶的任何其他款項。 

 

(3) 第(1)(b)款所提述的項目是 ─ 

 

(a) 已支付予該成員或已就該成員而支付的累算權益； 

 

(b) 由或可由計劃的核准受託人根據《一般規例》從該成員在計劃中的

帳戶內扣除的用於行政開支的費用； 

 

(c) 按照《一般規例》第 XII部從該帳戶轉移的款額； 

 

(d) 根據本條例須由該帳戶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額；及 

 

(e) 計劃的各項投資的價值中可歸因於該成員的累算權益的款額的貶

值額。 

 

(4) 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沒有確保第(1)款得以就歸屬計劃成員的累算權益

而獲遵守，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4級罰款。 

 

4. 根據本條例第 34B條申請管理局同意註冊計劃合併 

 

(1) 為施行本條例第 34B(3)(b)條，要求管理局同意將註冊計劃合併的申請必須

載有下述資料 ─ 

 

(a) 擬合併的各註冊計劃的名稱及註冊編號； 



 3

(b) 合併建議的有關聯絡人的姓名、通訊地址及電話號碼； 

 

(c) 建議合併的理由； 

 

(d) 在擬合併的各註冊計劃中的下述人士的數目 ─ 

 

(i) 參與僱主； 

 

(ii) 屬有關僱員的成員； 

 

(iii) 屬自僱人士的成員； 

 

(iv) 持有保留帳戶的成員； 

 

(e) 一項陳述，說明根據該等計劃的管限規則，合併是否必須取得參與

僱主或計劃成員的同意；如必須的話，則另須載有一項陳述，指明

根據該等規則有關同意必須於何時和如何取得； 

 

(f) 一項陳述，說明根據該等計劃的管限規則，參與僱主或計劃成員是

否需要（全數或部分）承擔合併的費用；如需要的話，則另須載有

一項陳述，指明根據該等規則該費用是如何支付的；及 

 

(g) 符合第(2)款的合併方案。 

 

(2) 合併方案必須 ─ 

 

(a) 指明建議的合併生效日期； 

 

(b) 指明建議給予參與僱主及計劃成員有關合併的通知書的日期； 

 

(c) 包括如何進行有關合併的詳細計劃； 

 

(d) 包括顯示有關註冊計劃及其成分基金如何合併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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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指明將計劃成員的累算權益轉移至新計劃的安排； 

 

(f) 指明補償計劃成員因合併而在累算權益上的潛在損失的安排，以及

處理計劃成員因合併而產生的不滿的機制（如有的話）； 

 

(g) 包括合併的費用估算；及 

 

(h) 指明該費用擬由誰承擔；如擬由參與僱主或計劃成員（全數或部分）

承擔的話，則另須指明他們需承擔的款額和如何支付該款額。 

 

(3) 為施行本條例第 34B(3)(b)條，該申請亦必須附有下述文件 ─ 

 

(a) 完成合併及成立新計劃所需的所有文件的擬本； 

 

(b) 為尋求參與僱主及計劃成員同意合併而給予他們的通知書擬本（如

適用的話）；及 

 

(c) 告知參與僱主及計劃成員合併一事、他們的權利和需採取的行動、

以及一切相關安排的通知書擬本。 

 

5. 根據本條例第 34C條申請管理局同意註冊計劃分拆 

 

(1) 為施行本條例第 34C(2)(b)條，要求管理局同意將註冊計劃分拆的申請必須

載有下述資料 ─ 

 

(a) 擬分拆的註冊計劃的名稱及註冊編號； 

 

(b) 分拆建議的有關聯絡人的姓名、通訊地址及電話號碼； 

 

(c) 建議分拆的理由； 



 5

(d) 在擬分拆的註冊計劃中的下述人士的數目 ─ 

 

(i) 參與僱主； 

 

(ii) 屬有關僱員的成員； 

 

(iii) 屬自僱人士的成員； 

 

(iv) 持有保留帳戶的成員； 

 

(e) 一項陳述，說明根據該計劃的管限規則，分拆是否必須取得參與僱

主或計劃成員的同意；如必須的話，則另須載有一項陳述，指明根

據該等規則有關同意必須於何時和如何取得； 

 

(f) 一項陳述，說明根據該計劃的管限規則，參與僱主或計劃成員是否

需要（全數或部分）承擔分拆的費用；如需要的話，則另須載有一

項陳述，指明根據該等規則該費用是如何支付的；及 

 

(g) 符合第(2)款的分拆方案。 

 

(2) 分拆方案必須 ─ 

 

(a) 指明建議的分拆生效日期； 

 

(b) 指明建議給予參與僱主及計劃成員有關分拆的通知書的日期； 

 

(c) 包括如何進行有關分拆的詳細計劃； 

 

(d) 包括顯示有關註冊計劃及其成分基金如何分拆的圖表； 

 

(e) 指明將計劃成員的累算權益轉移至新計劃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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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指明補償計劃成員因分拆而在累算權益上的潛在損失的安排，以及

處理計劃成員因分拆而產生的不滿的機制（如有的話）； 

 

(g) 包括分拆的費用估算；及 

 

(h) 指明該費用擬由誰承擔；如擬由參與僱主或計劃成員（全數或部分）

承擔的話，則另須指明他們需承擔的款額和如何支付該款額。 

 

(3) 為施行本條例第 34C(2)(b)條，該申請亦必須附有下述文件 ─ 

 

(a) 完成分拆及成立新計劃所需的所有文件的擬本； 

 

(b) 為尋求參與僱主及計劃成員同意分拆而給予他們的通知書擬本（如

適用的話）；及 

 

(c) 告知參與僱主及計劃成員分拆一事、他們的權利和需採取的行動、

以及一切相關安排的通知書擬本。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 

行政總監 

 

 

 

2000 年 5月 8日 

 

註釋 

 

本規則補充《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第 485章）（“主體條例＂）的條文以

配合其於年底的全面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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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3 條為施行主體條例第 12(3)條而規定如何計算不時歸屬註冊計劃成員的累算

權益。第 3條亦就核准受託人沒有確保計劃成員的累算權益按照該條計算而訂定罪行。 

 

3. 第 4 及 5 條分別列出根據主體條例第 34B 及 34C 條申請將註冊計劃合併及分拆

而須向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呈交的資料及文件。 

 


